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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和监理单位，施工单位包括承建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。参与评

选工程的单位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，不得参与申报评选。

第七条 “翠螺杯”奖的评选工程分为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工
程、园林工程和交通工程、水利工程。

各类建设工程申报规模标准详见本办法附件。

第八条 申报“翠螺杯”奖工程的主要承建单位，是指与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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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公布。

第五章 成果应用

第十五条 “翠螺杯”奖评选结果纳入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市场










